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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 江 市 财 政 局

湛 江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湛 江 市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湛 江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湛江监管分局

湛财金〔2024〕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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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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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 2024—2026 年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林业

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政策性

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的通知》（粤财金〔2023〕

35 号）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加快推动我市政策

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我市 2024—2026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有关实施意见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扎实推进现代化海洋牧

场和绿美湛江生态建设，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宗旨，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立足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自主自愿、量力而行、协同推进”原则，聚焦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现代化海洋牧场、现代设施农业、

绿美湛江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

提标”, 构建“保防救赔”一体化体系，拓宽农业保险服务领域，

全面优化理赔服务，不断完善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

险保障体系，构筑多层次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推动农业保

险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具有湛江特色的现代化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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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各级政府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领

导，积极宣传推广，引导农业生产者参保，落实财政配套补贴资

金，加强理赔监管服务，保护农户生产积极性。

（二）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

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方式引入商业保险运营

机构进行经营管理，承担理赔责任风险。通过年度工作业绩考核

实行奖惩制度，保持竞争提升保险服务水平。

（三）自主自愿。通过政策引导、保费补贴、理赔服务和农

户参保受益实例宣传等方式调动参保积极性，促进农户自愿投

保。

（四）量力而行。各地应做好农业保险发展规划，综合考虑

农业发展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合理确定本地区农业保险优先发展顺序，引导承保机构有序推进

本地农业保险规范发展。

（五）协同推进。确保保费补贴政策与其他惠农政策有机结

合、共同推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农惠农强农的综合效益，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农绩效。各级政府部门按职责协同推进农业保

险高质量发展工作。

三、实施范围和时间

（一）实施范围：湛江市内军事管理区外的所有区域（含农

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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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时间：2024—2026 年。

四、实施险种和保费补贴

（一）实施险种。

1.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贴型险种。

结合实际，我市按照《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

—2026 年）》（附件 1-1）设立的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贴型险种

（包括种植险、养殖险及森林险）实施，各险种的保险品种、保

险责任和保险期限分别按省实施方案的要求执行。

2.地方特色险种。

鼓励各县（市、区）根据当地农业产业发展需要自主开办地

方特色险种，由此增加的保费由县（市、区）财政或参保人自行

承担，可积极申请省级奖补资金。

地方特色险种由县（市、区）财政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海洋

与渔业、林业主管部门（分领域）提出申请，经县（市、区）人

民政府批复同意后，每年 3 月底前报市级主管部门备案，再由市

级主管部门报省级主管部门备案。地方特色险种由县（市、区）

按规定自行择优遴选承保机构。

（二）保费补贴。

实施险种的单位保额、费率参照《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

施方案（2024—2026 年）》标准执行。种植险和养殖险市县财政

保费补贴，市对区按 6：4、市对县（市）按 4：6 比例分担（地

方特色险种除外）。森林险市县财政保费补贴，市对区按 6:4 比

例分担，市对县（市）、中林集团雷州林业局有限公司按 4:6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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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担，市级财政对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管理处、湛江市防护

林场、湛江市东海林场、湛江市吴川林场、湛江市林业良种繁育

场的公益林补贴 20%、商品林补贴 40%。具体详见《湛江市政策

性农业保险实施险种单位保险金额、费率标准及各级财政补贴比

例表》（附件 1-2）。

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实行省级统一结算。每季度按

规定由市县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林业主管部门据实填写资金

申请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上报，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林

业局会同省财政厅直接与承保机构结算。

市县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实行市县分别结算。每季度按规定

由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据实填写资金申请

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分别与承保机构结算。

农垦区域实施险种的财政保费补贴，不包括湛江农垦集团已

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橡胶、甘蔗、生猪等险种的补贴，不得重复

申报。

五、参保对象

参保对象为实施范围内从事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贴保险

品种的种、养产业所有农户、企业、农（林）场、合作社、镇（街）

村等农林生产经营者。其中，种养场所、种养品种应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行业规范有关规定；养殖废弃物排放

应符合环保要求；养殖类品种需按照强制免疫程序进行预防接

种；能繁母猪、牛等大牲畜应佩戴国家规定的畜禽标识。

六、承保机构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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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实施方案的要求，由湛江市对 2024—2026 年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承保机构进行遴选。其中，种植险和养殖险由市农业

农村局和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招标，森林险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

招标。由招标实施部门编制具体的遴选方案委托湛江市政府采购

中心进行公开招标。

参与投标的保险机构应符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51

号）和《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等

文件规定的承保机构资质管理条件以及关于协保体系、“保防救

赔”体系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要求。

（一）种植险和养殖险。

1.承保机构数量。为了实现平衡风险和绩效考评目的，按照

种植业险种与养殖业险种、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与省级财政补贴险

种、新增险种与传统险种、高风险险种与低风险险种、不同地域

混合梯次搭配的原则，将种植险和养殖险优化形成 5 个包组进行

招标，共遴选 5 家承保机构。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或共保体参与

投标。具体详见《湛江市 2024—2026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

险和养殖险）招标分包方案表》（附件 1-3）。

2.保费规模。按照2024年保费规模7.21亿元进行招标采购。

其中，第一包采购额为 3.46 亿元，第二包采购额为 1.52 亿元，

第三包采购额为 1.08 亿元，第四包采购额为 0.72 亿元，第五包

采购额为 0.43 亿元。2025 年、2026 年的保费规模分别比上一年

度增加 3.8%，2025 年保费规模为 7.48 亿元，2026 年保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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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77 亿元。鼓励承保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拓展商业性农业保

险业务。

3.预算约束管理。按照 2024—2026 年种植险和养殖险的保

费规模测算，2024 年、2025 年和 2026 年市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

预算分别为 0.48 亿元、0.50 亿元和 0.52 亿元。市财政局强化

预算约束，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海洋与渔业局督促承保机构严格按

照书面合同和财政预算安排确认保费收入，确保市级财政保费补

贴资金结算金额不超过年度财政预算。

（二）森林险。

1.承保机构数量。采用共保形式进行承保，共遴选 4 家承保

机构组成共保体（1 家主承保人和 3 家共保体成员），在招标文

件中明确根据中标人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第一名到第四名依

次按照 50%、25%、15%、10%的共保业务比例分享保费、承担风

险、享受政策、共同服务。

2.保费规模。公益林实行全保；到 2026 年，商品林承保覆

盖率争取达到 30%（最终按实际承保面积据实结算）。按照 2024

年保费规模 1300 万元进行招标采购，2025 年、2026 年度保费规

模分别比上一年度增加3.8%，2025年保费规模为1350万元，2026

年保费规模为 1400 万元。

3.预算约束管理。按照 2024—2026 年森林险的保费规模测

算，2024 年、2025 年和 2026 年市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预算分别

为 77 万元、79 万元、81 万元。市财政局强化预算约束，市自然

资源局督促承保机构严格按照书面合同和财政预算安排确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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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入，确保市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结算金额不超过年度财政预

算。

七、过渡期管理

按照省实施方案的要求，在新一轮承保机构遴选完成前，由

原承保机构按时间进度承保，对已开办险种的单位保额、费率及

各级财政补贴比例按照《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

—2026 年）》标准执行，其中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按本实施意

见的规定执行。完成新一轮招标后，再由新中标的机构负责承保。

八、监督考核

各地要加强对农业保险承保理赔和保费补贴资金拨付的全

流程监管，强化对承保机构服务的监督考核。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等要求，定期对本地区农业保险投保真实性、结算数据准

确性、保费补贴资金拨付及时性、投保理赔业务规范性等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严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

虚列费用、虚假退保、截留挪用赔款，以及其他骗取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资金的行为。对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

保险机构，依法清退出农业保险市场。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应及时报送有关部门，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按照广东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要求，对县（市、区）

政府进行动态管理和考核评价。具体详见《2024—2026 年各县

（市、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险和养殖险）年度任务目标预

计表》（附件 1-4）。每年根据上级考核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财力

状况，市财政局将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海洋与渔业局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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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规模，如有调整另行发文通知。

九、职责分工

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政府要贯彻

落实中央及省、市有关部署要求，统筹推进全市农业保险工作，

压实农业保险实施主体责任，高质量完成我市农业保险目标任

务。

（一）市财政局负责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日常协调工作，制

定完善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对农业保

险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按照深化市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

要求，落实农业保险市级保费补贴资金预算安排，牵头做好保费

补贴资金结算、监督及绩效管理工作。

（二）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农村发展规

划，规范开展政策性种植险和畜牧养殖险承保机构的遴选工作，

指导承保机构做好防灾减损，提供农业保险需求及生产基础数

据，协助承保机构开展承保、理赔定损工作，做好农业保险政策

宣传和培训工作，组织落实种植险和畜牧养殖险保费补贴资金申

报和结算工作，做好监督检查、绩效自评及信息公开工作。

（三）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规范开展政策性水产养殖险和现

代化海洋牧场养殖险承保机构的遴选工作，协助承保机构开展水

产养殖险和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险承保、理赔定损工作，指导承

保机构做好防灾减损，做好水产养殖险和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险

宣传和培训工作，组织落实水产养殖险和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险

保费补贴资金申报和结算工作，做好监督检查、绩效自评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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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工作。

（四）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规范开展政策性森林险承保机构的

遴选工作，协助承保机构开展森林保险承保、理赔，指导承保机

构做好防灾减损，做好森林险宣传和培训工作，组织落实森林险

保费补贴资金申报和结算工作，做好监督检查、绩效自评及信息

公开工作。

（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湛江监管分局负责指导和监督

承保机构优化保险产品服务，规范开展农业保险承保、理赔及保

费补贴资金申请工作。强化农业保险业务监管，参与推进“保防

救赔”一体化建设。

（六）县（市、区）政府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主体，应

做好本地区的农业保险发展规划，结合实际制定并完成 2024—

2026 年度各险种投保计划，负责组建县级协保机构。各县（市、

区）财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地区农业保险管理工作，加强财政

预算安排与农业保险发展相衔接，强化预算约束，负责出台乡镇

及以上农业保险协办业务相关政策，根据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

林业部门分领域推进农业保险实施情况，编制安排本级保费补贴

资金，牵头做好保费补贴资金结算、监督及绩效管理工作。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分领域推

进本地区农业保险项目实施，加强农业保险发展与财政预算安排

相衔接，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申报、结算、监督检查、绩

效自评及信息公开工作，负责管理辖区内的县级协保机构。乡镇

（街道）、农场负责本辖区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险种数量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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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工作，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层协保体系建设。

（七）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落实相

关工作。

十、保障措施和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成立农业保险工作小

组，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有关部署要求，统筹推进农业保险工

作，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成员单

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

展。

（二）增强责任意识。各县（市、区）政府要强化农业保险

实施主体责任意识，加强宣传力度，向农业生产经营者宣传普及

农业保险知识和政策，保障重点领域工作，切实提升投保农户政

策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加强考评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情况是省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定期督办工作制

度，对工作开展好的县（市、区）给予表扬，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对工作不力的县（市、区）进行约谈、通报，限期整改，推动农

业保险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林业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广东

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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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湛江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险种单位保险金额、费

率标准及各级财政补贴比例表（2024—2026 年）

3.湛江市 2024—2026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险和

养殖险）招标分包方案表

4.2024—2026 年各县（市、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种

植险和养殖险）年度任务目标预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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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湛江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险种单位保险金额、费率
标准及各级财政补贴比例表

（2024-2026 年）

险种

类型
险种

单位保额

（元/亩、

头、羽）

保险费率

每造/年/

批

中央

财政

补贴

比例

省级

财政

补贴

比例

市级财政

补贴比例

（对区/

对县

（市））

区财政补贴

比例/县

（市）财政

补贴比例

投保

人负

担比

例

中央

财政

补贴

型险

种

水稻 1000 3.5% 35% 30% 9%/6% 6%/9% 20%

水稻完全成本
（在雷州市、廉江
市、遂溪县实施）

1250 3.2% 35% 30% 9%/6% 6%/9% 20%

水稻制种 2000 15% 35% 30% 9%/6% 6%/9% 20%

马铃薯 1800 8% 35% 30% 9%/6% 6%/9% 20%

普通玉米 600 5.5% 35% 30% 9%/6% 6%/9% 20%

甜玉米 1000 5.5% 35% 30% 9%/6% 6%/9% 20%

花生 1000 2% 35% 30% 9%/6% 6%/9% 20%

甘蔗 1500 4.50% 35% 30% 9%/6% 6%/9% 20%

能繁母猪 2500 7% 40% 25% 6%/4% 4%/6% 25%

仔猪 500 5.6% 40% 25% 6%/4% 4%/6% 25%

育肥猪 1500 3.8% 40% 25% 6%/4% 4%/6% 25%

奶牛 1-3 岁 20000 6% 40% 25% 6%/4% 4%/6% 25%

奶牛 3-7 岁 15000 6% 40% 25% 6%/4% 4%/6% 25%

奶牛 7-8 岁 10000 6% 40% 25% 6%/4% 4%/6% 25%

公益林 1200 4‰ 50% 30% 12%/8% 8%/12% 0

其中：湛江市三岭山

森林公园管理处、湛江

市防护林场、湛江市东

海林场、湛江市吴川林

场、湛江市林业良种繁

育场的公益林

1200 4‰ 50% 30% 20% 0 0

中林集团雷州林业局

有限公司的公益林
1200 4‰ 50% 30% 8% 0 12%

商品林 1200 8‰ 30% 30% 6%/4% 4%/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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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种

类型
险种

单位保额

（元/亩、

头、羽）

保险费率

每造/年/

批

中央

财政

补贴

比例

省级

财政

补贴

比例

市级财政

补贴比例

（对区/

对县

（市））

区财政补贴

比例/县

（市）财政

补贴比例

投保

人负

担比

例

中央

财政

补贴

型险

种

其中：湛江市三岭山

森林公园管理处、湛江

市防护林场、湛江市东

海林场、湛江市吴川林

场、湛江市林业良种繁

育场的商品林

1200 8‰ 30% 30% 40% 0 0

中林集团雷州林业局

有限公司的商品林
1200 8‰ 30% 30% 4% 0 36%

省级

财政

补贴

型险

种

岭南水果 3000 12% 0 40% 12%/8% 8%/12% 40%

茶叶 5000 3% 0 40% 12%/8% 8%/12% 40%

露地叶菜 900 12% 0 40% 12%/8% 8%/12% 40%

露地茎菜 1500 12% 0 40% 12%/8% 8%/12% 40%

露地果菜 2000 12% 0 40% 12%/8% 8%/12% 40%

大棚叶菜 900 8% 0 40% 12%/8% 8%/12% 40%

大棚茎菜 1500 8% 0 40% 12%/8% 8%/12% 40%

大棚果菜 2000 8% 0 40% 12%/8% 8%/12% 40%

露地一年一茬或

多茬花卉苗木
3000 10% 0 40% 12%/8% 8%/12% 40%

露地多年生

花卉苗木
5000 10% 0 40% 12%/8% 8%/12% 40%

大棚一年一茬或

多茬花卉苗木
3000 7% 0 40% 12%/8% 8%/12% 40%

大棚多年生

花卉苗木
5000 7% 0 40% 12%/8% 8%/12% 40%

简易大棚 4000 7.5% 0 40% 12%/8% 8%/12% 40%

钢结构大棚 15000 6% 0 40% 12%/8% 8%/12% 40%

肉鸡 30 1.8% 0 40% 12%/8% 8%/12% 40%

肉鸭 30 1.50% 0 40% 12%/8% 8%/12% 40%

蛋鸡 40 3% 0 40% 12%/8% 8%/12% 40%

水产养殖（含淡水、

咸淡水）
5000-9000 6% 0 40% 6%/4% 4%/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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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种

类型
险种

单位保额

（元/亩、

头、羽）

保险费率

每造/年/

批

中央

财政

补贴

比例

省级

财政

补贴

比例

市级财政

补贴比例

（对区/对

县（市））

区财政补

贴比例/县

（市）财政

补贴比例

投保

人负

担比

例

省级

财政

补贴

型险

种

现代化海洋牧场

养殖

承保机构

与养殖户

商定

10% 0 45% 9%/6% 6%/9% 40%

油茶

树体：

1500
0.40% 0 40% 12%/8% 8%/12% 40%

鲜果：

600-3600
5% 0 40% 12%/8% 8%/12% 40%

说明：1.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种植险和养殖险按市对区 6：4、市对县（市）4：6 比例分担（地方特色险种

除外）；森林险按市对区 6:4 比例分担，市对县（市）、中林集团雷州林业局有限公司 4:6 比例分担，市

级财政对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管理处、湛江市防护林场、湛江市东海林场、湛江市吴川林场、湛江市

林业良种繁育场的公益林补贴 20%、商品林补贴 40%。

2.市内 3 个产粮大县雷州市、廉江市、遂溪县实施水稻完全成本保险。

3.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保险的单位保额，由于各种不同网箱的风险不一，由承保机构与养殖户商定。

4.玉米保险的费率按《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完

善有关险种费率的通知》要求从 2024 年 4 月 28 日起从 4%调整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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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湛江市 2024—2026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

（种植险和养殖险）招标分包方案表

险种

地域

包组

玉米、花生、马铃薯、

能繁母猪、生猪、奶牛、

水产养殖、种植大棚、

蔬菜、茶叶

水稻、水稻制种、

甘蔗、水果、花卉、

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

家禽养殖

2024 年各包组

采购金额

第一包
廉江市、徐闻县、

赤坎区

廉江市、雷州市、

赤坎区、开发区
3.46 亿元

第二包
霞山区、麻章区、

坡头区

徐闻县、吴川市、

霞山区、麻章区、

坡头区

1.52 亿元

第三包 吴川市、开发区 遂溪县 1.08 亿元

第四包 雷州市 / 0.72 亿元

第五包 遂溪县 / 0.43 亿元

说明：2025、2026 年各包组的采购金额按上一年度采购金额每年增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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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2026 年各县（市、区）政策性农业保险

（种植险和养殖险）年度任务目标预计表

单位：亿元

县（市、

区）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保险深度 保费规模 保险深度 保费规模 保险深度 保费规模

赤坎区 0.15% 0.002 0.15% 0.002 0.15% 0.002

霞山区 0.15% 0.005 0.15% 0.005 0.15% 0.005

坡头区 0.5% 0.101 0.5% 0.104 0.5% 0.108

麻章区 0.5% 0.178 0.5% 0.184 0.5% 0.192

经开区 0.25% 0.060 0.25% 0.062 0.25% 0.064

吴川市 1.1% 0.474 1.1% 0.492 1.1% 0.510

徐闻县 1.15% 1.450 1.15% 1.505 1.15% 1.563

雷州市 1.15% 1.931 1.15% 2.004 1.15% 2.081

遂溪县 0.80% 1.329 0.80% 1.378 0.80% 1.432

廉江市 1.15% 1.684 1.15% 1.748 1.15% 1.815

合计 1.00% 7.214 1.00% 7.484 1.00% 7.772

备注：每年根据上级考核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财力状况，市财政局将会同市农业农村

局和市海洋与渔业局适时调整保费规模，如有调整另行发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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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湛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8月 5 日印发

———————————————————————————————

校对：朱卫民


